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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1/2021_2022__E8_AE_A1_E

6_8F_90_E5_91_86_E8_c44_71173.htm 根据《金融企业会计制

度》的规定，企业应在期末分析贷款的可收回性，合理预计

可能产生的贷款呆账损失，并计提相应的贷款呆账损失准备

。考虑到损失的客观性和不可避免性，对企业计提的上述准

备，税法也允许企业在税前作一定的扣除，但在具体处理上

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会计处理：《金融企业会

计制度》规定，金融企业应当在期末分析各项贷款（不包括

保户质押贷款和委托贷款）的可收回性，对可能产生损失的

贷款计提贷款呆账损失准备。贷款呆账损失准备包括专项准

备和特种准备两种，专项准备按照贷款五级分类的结果和各

级的计提比例及时足额计提；特种准备的计提比例由金融企

业根据贷款资产的风险程度和可收回性合理确定，当期计提

的贷款呆账损失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实际发生贷款损失时先

冲减已计提的贷款呆账损失准备，不足冲减的部分再计入发

生当期的损益；已冲销的贷款损失以后又收回的应转回贷款

呆账损失准备。 税务处理：金融企业应按《金融企业呆账损

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规定的资产范围计提贷款呆账损失准

备，金融企业计提的按当年末允许提取呆账准备的资产余额

的百分之一与上年末已在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余额的差额部

分允许在税前直接扣除，超过上述差额部分不得在税前扣除

，已计入当年损益的应调整相应的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

所得税。金融企业实际发生呆账损失时，经税务机关批准确

认后，应先冲减已在税前扣除的呆账损失准备，不足冲减部



分可据实在税前扣除，即发生当期企业因先冲减已计提的贷

款呆账损失准备而未计入当期损益的部分，允许企业调减当

年的应纳税所得额。已在税前扣除的贷款呆账在以后又收回

的，应计入收回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若收

回的是尚未在税前扣除的贷款呆账，超过本金的部分计入收

回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